
YFBG2023009 

 

 

 

 

云 浮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文 件 
 

云建房〔2023〕2 号 

 

 

关于印发《2023年云浮市开展“购房节” 
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2023 年云浮市开展“购房节”活动工作方案》经市人

民政府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3 月 17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云浮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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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云浮市开展“购房节”活动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高质量发展

大会精神，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

场消费、提振市场信心，推动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我市决定举行“2023 年云浮购房节”活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活动时间 

（一）第一期：自通知印发次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24 时止； 

（二）第二期：2023 年 5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5 月

15 日 24 时止； 

（三）第三期：2023 年 10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3 年 10

月 15 日 24 时止。 

二、活动对象 

每期活动时间内购买我市新建商品住房（不含商铺、公

寓、车位、法拍房及工抵房）的前 1000 名购房人，以云浮

市产权与交易管理信息平台正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为准。 

三、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内，按各县（市、区）2020-2022 年三年内成

交新建商品住房的住宅套数年平均值占比分配活动对象名

额，每期配额 1000 名，三期共 3000 名，每名购房人发放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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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购房补贴，合计发放 2400 万元人民币。其中云城

区每期配额 236 名、云安区每期配额 27 名、罗定市每期配

额 301 名、新兴县每期配额 280 名、郁南县每期配额 156 名。

各县（市、区）在每期配额内按“先购先得”的原则，以正

式签订商品房网签合同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准，给予购房人发

放 8000 元人民币购房补贴。每期配额用完即止。如每期活

动时间结束，配额尚未用完，余下配额自动作废，不作结转。 

四、购房补贴发放及使用细则 

（一）活动对象的确定。每期活动时间结束后，由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按每期活动期内各地正式签订商品房网签

合同时间的先后顺序，从云浮市产权与交易管理信息平台导

出交易数据（含购房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所购房屋坐落等

信息），确认符合购房补贴条件的购房人名单，并向全社会

公示符合购房补贴条件的购房人名单（脱敏数据），为期 7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结束后，将名单发至各县（市、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活动对象材料收集。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根据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每期符合购房补贴购

房人名单情况，应及时将名单发送到对应房地产项目的开发

企业，由房地产企业通知符合购房补贴购房人提出申请，相

应房地产开发企业收集好购房补贴发放对象相关材料，统一

报辖区住建部门。材料如下： 

1．《购房补贴申领表》（详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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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购房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购房人为企业的，提供

营业执照复印件）； 

3．购房人本人银行卡复印件（购房人为企业的，提供

单位账户）； 

4．监护人代为领取的需提交户口本复印件。 

（三）购房补贴款发放方式。每期活动结束后一个月内，

由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每期购房节购房补

贴资金情况向辖区财政局提出资金申请，并按规定发放给符

合购房补贴购房人。 

（四）购房补贴款退还方式。补贴对象在完成首次商品

房转移登记（确权到其名下）前放弃购买房屋的，应退还购

房补贴款和利息（以购房补贴款到账之日起退还当日止，按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到辖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由辖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上缴辖区财政局。各县（市、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应建册管理本次补贴对象名单，对在册购房人

办理预购房屋退件业务时，应出具《退还购房补贴款通知书》

（详见附件 2），通知其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汇款到辖区住房

城乡建设局指定银行退还购房补贴款本金及利息，并在原有

材料基础上增加《退还购房补贴款通知书》及汇款凭证，方

可核准解除购房合同手续。 

五、工作要求 

（一）政企联动强化宣传。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充分用好“住房城乡建设公众号”、“住房城乡建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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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电视广播、销售中心横幅或电子屏等宣传方式提高活

动知晓度，发动辖区房地产协会成员单位、房地产开发企业

做好的宣传工作，鼓励推出“促销月”“周末让利”“房博会”

等自主促销专题活动叠加政府购房补贴福利，助推市场消费

火热气氛。指导各房地产开发企业正确解读购房补贴发放和

使用细则，确保购房补贴按本《方案》指导方向正确发放。 

（二）强化沟通协作。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要切实加强与辖区财政局的协作配合，理顺工作机制，建

立重点难点问题会商制度，强化部门间联动，提升工作合力。

对活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责任部门要牵头召集相关部

门会商研究，共同提出解决方案。 

（三）及时跟踪问效。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积极做好购房补贴发放期间的新建商品房销售数据分析

和绩效评价工作，根据购房补贴发放数据，及时评估政策效

果并汇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确保购房补贴专款专用，对发

现违规套现、擅自挪用、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的个人或企业，

依法依规转相关部门查处。 

（四）做好材料归档和审核工作。各县（市、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必须严格审核归档材料，重点审核归档材料是

否对象明确、齐全完整、文字清楚、内容真实、填写规范、

购房补贴金额是否与套数匹配。材料上的姓名、身份证、手

机号码、银行卡账号等出现记载错误的，应当补办手续重新

制作后才能归档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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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为两年。 

 

附件：1．购房补贴申领表 

2．退还购房补贴款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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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购房补贴申领表 
 

日期： 

购买房屋坐落  

姓名、身份证号码（购

房人为自然人，是否

为未成年人） 
 

监护人姓

名、身份证号

码 
 

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购房人为集体

经济组织或企业） 
 

共有人姓

名、身份证号

码 
 

领取购房补贴购房人

姓名 
代为领取购房补贴监

护人姓名 

 手机号码  
银行卡

信息（开

户行、卡

号） 

 

房屋共有人签名确认

（按指模） 
 

法人签名确认（加盖公

章） 
 

申请人：             房地产开发企业意见：          辖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意见：   

（注：1.本表用于确定每套新购商品房存在产权共有人或产权人为未成年人情况下唯一的购房补贴领

取人。2.放弃购买房屋的，应退还购房补贴款和利息。3.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购买的，要求法人签

名加盖公章确认。4.银行卡必须为购房人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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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退还购房补贴款通知书 

 

      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加盖公章）                 日期： 

房屋坐落  

          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指定收款银行名称及账号： 

购房人姓名（按指模） 应退还购房补贴款本金 应退还购房补贴款利息 
计息期

数（日） 

    

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的

名称（加盖公章） 
应退还购房补贴款本金 应退还购房补贴款利息 

计息期

数（日） 

    

（注：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 3 个工作日期间内不继续计算利息，购房人应在此期间内退还购房补

贴本金及利息。逾期未退还的，需由辖区住房城乡建设局重新计息后重发《通知》，并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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